
附件

2022年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省

属企业改革发展）申报指南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府〔2018〕120号）和《广

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国资委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促进经济发

展专项资金（支持省属企业改革发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粤财资〔2020〕9号）等有关规定，为做好 2022年促进经

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省属企业改革发展）申报工作，制定

本申报指南。

一、申报对象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省

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家出资企业（以下简称省属企

业）及其下属子企业。

二、支持方向

2022 年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省属企业改革发

展），围绕省属企业功能定位和主责主业，重点用于以下两

个方向：

一是用于支持企业主动适应和融入国家、省经济社会发

展重大决策部署，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双

区建设”及推动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出彩”

的重要机遇，结合“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布局



发展优势产业，助力国家和省重大战略落地，推动省属企业

高质量发展。

二是用于围绕我省“双十”产业集群建设，支持省属企

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制造业

向价值链中高端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自主

性和竞争力，开创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新的发展动能。

三、资金支持方式

2022 年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省属企业改革发

展）采用注入资本金或补助两种方式。

四、项目申报要求

（一）符合国家和省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发展规划。

（二）符合本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方向。

（三）已经按照省国资委投资管理办法完成企业决策同

时已录入我委项目信息系统的项目。

（四）项目在建或预计 2022年具备开工、续建条件。

（五）省属企业须确保所申请资金必须在 2022年内使

用完毕，并优先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六）如存在以往年度获得本专项资金但未执行完毕的

省属企业，本次不得申报项目。

（七）省属企业申报项目数量不得超过 2个并进行排序

推荐；单个项目申报资金上限不得超过 1亿元且不得超过省

属企业当年在该项目投资金额的 50%，以百万元为整数单位

申请资金，同一资金需求不得多头申报财政资金。

（八）所申报项目必须根据财政绩效评价的要求制订明



确的绩效评价目标。

（九）项目资金支持方式采用补助方式的，项目申报单

位须为省属企业集团本部或下属全资子公司，并在项目申报

书说明采取补助方式的理由及涉税分析等内容。

（十）省属企业对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存在

虚假申报、骗取专项资金的，将依照相应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追回财政资金，5年内取消申报本专项资金资格。

五、申报要求

（一）申报方式。

省属企业正式行文报送项目申报文件，项目单独编制成

册，同时提交 PDF电子文档。

（二）申报材料。

1. 项目申报书。

2. 省属企业董事会关于项目投资的决策文件，若投资权

限已下放，则提供下属公司董事会项目投资决策文件。

3.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4. 省属企业承诺书。

5. 项目入库（含绩效目标）申报表。

6. 其他相关资料。包括项目申报单位企业营业执照、组

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等复印件、2020年度省属企

业集团合并审计报告以及其它需要说明的资料。

申报材料用 A4纸打印，按以上顺序形成目录清单、编

制页码、加盖公章后装订成册，一式十份。

（三）申报时间。



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1年 8月 16日，逾期不再受理。

六、其他事项

联系人：伍坚志；电话：020-38306252。

本申报指南由省国资委负责解释。

附件：1. 项目申报书

2. 企业承诺书

3. 项目入库（含绩效目标）申报表


